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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731110]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2025年标准计划（第二批）”，由国家电网河南省南阳供电公司负责牵头编制。
随着能源结构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深入推进，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储能、微电网等多元化要素在配电网中的渗透率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配电网潮流双向化趋势日益明显，导致在配电网停电作业过程中，“反送电”风险概率显著增加，危及现场检修人员人身安全及电网设备安全。
为规范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防护技术原则，明确防护设计、设备选型、智能化、通信及调度、施工与检修作业、紧急处置等全过程技术要求，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电网稳定运行，有必要制定《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防护技术导则》，以期构建系统性的反送电防护技术体系，提升有源配电网的本质安全水平，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安全运行需求。
[bookmark: _Toc513731111]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此外，还主要遵循以下技术原则：
a）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防护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保障人身安全和电网安全为首要目标。宜采用多层次、相互冗余的防护措施，确保单一措施失效时仍有后备保障。反送电风险源与配电网之间应安装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断开点的开断设备，闭锁可采用机械或电气闭锁。
b）反送电防护设计应覆盖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配电线路、设备和用户电气设备，明确产权分界点处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闸的配置要求。
c）对于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应配置独立的防孤岛保护装置，以及利用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对于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应配置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的专用断路器，以及利用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当检测到电网停电时，能在2秒内跳开产权分界点断路器或用户进线断路器，防止向停电检修作业区间反送电。
[bookmark: OLE_LINK37]d）防孤岛保护装置、故障解列装置，以及具备防反送电功能的并网断路器、负荷开关等，应选用技术成熟、少(免)维护、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产品。
e）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风险防控宜采用智能化设备或技术措施，防范人员误操作及不规范作业，提升智能监测与风险防控技术水平。
f）施工与检修作业人员应具备反送电防护相关知识与业务技能，按要求开展反送电风险源辨识、现场勘查、风险评估及防控措施制定，按规定执行相应的安全组织措施、安全技术措施。
[bookmark: _Toc513731112]3 主要工作过程
1. 2025年9月-10月，组建标准编制团队，启动编制工作，制定标准大纲,明确编制思路；
2. 2025年11月29日，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城市供电与可靠性专委会组织，以腾讯会议形式线上召开了2025年(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技术审查会，立项专家组对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牵头的《配电网反送电防护与安全规范》团体立项进行立项技术审查。与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对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和介绍，共提出16项意见。
3. 2025年12月12日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牵头，以腾讯会议形式线上召开了2025 年第二批拟立项标准及送审稿审查会（系统组），专业委员会对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牵头的《配电网反送电防护与安全规范》团体立项进行立项技术审查。与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对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和介绍，共提出4项意见。
4.2025年12月25日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牵头，以腾讯会议形式线上召开了2025年标准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专业委员会对包括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牵头的《配电网反送电防护与安全规范》等共计56项待审定立项的标准进行汇报，经CSEE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分专业审核后审定，由学会批准下达立项计划，2025年12月30日正式立项。
5.2026年1月-4月，由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牵头，编写组分工完成各部分内容；4月28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5.2026年4月30日标准开始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1个月。

[bookmark: _Toc513731113]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1　范围
本条款说明了制定本标准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条款说明了制定本标准引用的相关国行标。
3　术语和定义
本条款说明了制定本标准需要解释的特定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4.1本文件规定了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防护的一般要求，应能够在停电施工检修作业过程中有效隔离反送电风险源，防止逆向送电，保障人身及电网安全。具体包括：
4.1 本条款明确了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防护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原则，首先要保障人身安全，其次要保障电网安全。有关反送电防护的设备、设施、设计应能够有效预防各种人员误操作、操作不到位导致的反送电。
4.2 本条款明确了110kV及以下有源配电网及用户配电网都应具备防反送电设计；宜采用多层次、相互冗余的防护措施，同时具备如防孤岛保护装置、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的专用低压断路器、双刀双投隔离开关等两种及以上反送电防护措施，确保一种功能失效后仍具备可靠隔离功能。
4.3 本条款明确了防孤岛保护装置、故障解列装置，以及具备防反送电功能的并网断路器、负荷开关等，应选用技术成熟、少(免)维护、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产品。提高反送电防护设备的可靠性、适用性、易推广性。
4.4 本条款明确了有源配电网反送电风险防控宜采用智能化设备或技术措施，通过智能、稳定的设备和程序，智能防范人员误操作及不规范作业，提升反送电防护的智能监测与风险防控技术水平。
4.5 本条款明确了施工与检修作业人员应具备反送电防护相关知识与业务技能，停电检修施工作业应严格执行电力安全工作规程中的安全组织措施与技术措施。
5　反送电防护设计要求
5.1 通用设计要求
5.1.1 本条款明确了对于在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有源配电网及用户配电网，应配置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的逆变器/变流器，或配置独立的防孤岛保护装置、断路器等用于防止反送电。
5.1.2 本条款明确了宜采用多层次、相互冗余的反送电防护措施，包括具备如防孤岛保护装置、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的专用低压断路器、双刀双投隔离开关、具备机械与电气闭锁功能的电源切换开关等，确保单一措施失效时仍有可靠的后备保障。
5.1.3 本条款明确了反送电风险源与配电网之间应安装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断开点的开断设备，10kV及以上为高压断路器，400V及以下为专用低压断路器。闭锁可采用机械或电气闭锁，确保在配电网失压时自动断开反送电风险源。
本条款明确了35kV/10kV电压等级下各类反送电风险源在反送电防护设计方面的具体要求。
5.2 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反送电防护设计要求
5.2.1 本条款明确了通过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微电网、储能、风电、光伏、双电源或双回路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应在产权分界点设置断路器用于隔离作业地点与反送电风险源，设置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用于做隔离接地等安全措施，且应便于直接或间接验电。
5.2.2 本条款明确了通过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风电、充（换）电站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应配置独立的防孤岛保护装置，以及防孤岛保护装置应具备的能力。
5.2.3 本条款明确了通过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风电、充（换）电站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逆变器、变流器应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
5.2.4 本条款明确了若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拒绝动作，应当由逆变器、变流器的解列保护的孤岛解列功能动作停止逆变器功率输出，防止向电网反送电。
5.2.5 本条款明确了防孤岛保护装置以及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应与电网侧线路重合闸和安全自动装置动作时间相配合，防止保护误动作或拒绝动作。
5.2.6 本条款明确了110kV/35kV变电站应配置故障解列装置，动作时限与线路重合闸、备自投相互配合，在电源线路故障后，立即断开主变中低压侧的分布式电源线路并闭锁重合闸，防止主供电源失电后，由于低压侧反送导致高压侧母线电压判据不满足重合闸、备自投动作条件，导致全站失压。
5.2.7 本条款明确了内部有联络的自备应急电源、双电源或双回路等风险源用户的电源切换开关应使用可靠的机械和电气闭锁功能，确保主供电源开关与备用（自备）电源开关不应同时闭合，或者两路电源开关与联络开关不应同时闭合，防止主供电源与备用（自备）电源并列运行造成的反送电风险。
5.2.8 本条款明确了10kV架空绝缘配电线路，每个耐张段的两端应设置接地挂环，且对应的杆塔处应设接地装置，满足安全措施中保护接地范围的需要。
5.2.9 本条款明确了应急发电车或移动储能车接入用户配电网前，应先断开用户侧与公共电网连接的所有断路器，防止反送电到停电的公共电网，具备条件宜设计电气闭锁实现此功能。
5.2.10 本条款明确了自备应急电源应与电网之间闭锁功能、切换功能的详细要求。
5.3　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反送电防护设计要求
5.3.1 本条款明确了接入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充(换)电站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应在产权分界点安装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开断点、可开断故障电流的开断设备，用于隔离作业地点与反送电风险源。
5.3.2 本条款明确了接入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充(换)电站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宜通过配置独立的防孤岛保护装置或利用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防止停电施工检修时反送电。
5.3.3 本条款明确了若逆变器、变流器的防孤岛保护功能拒绝动作，应当由逆变器、变流器的解列保护的孤岛解列功能动作停止逆变器功率输出，防止向电网反送电。
5.3.4 本条款明确了内部有联络的自备电源、双电源或双回路等风险源用户的电源切换开关应设计可靠的机械或电气互锁功能，确保主供电源开关与备用（自备）电源开关不应同时闭合，或者两路电源开关与联络开关不应同时闭合。
5.3.5 本条款明确了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架空绝缘配电线路，接地挂环的设计位置应满足安全措施中保护接地范围的需要。
5.3.6 本条款明确了对于自备电源用户，应选用具有机械联锁功能的断路器，通过物理连杆或钢缆强制保证两路电源不应同时合闸。在机械联锁的基础上，控制回路中应串入对方开关的“常闭辅助触点”，实现电气互锁。在电网进线与备用电源进线交汇处，应优先采用机械互锁型的单刀双投隔离开关。
5.3.7 本条款明确了便携式发电机不应通过普通插座直接接入家庭或单位内部线路。应通过专用的转换开关或独立回路接入，防止反送电到公用电网。
5.3.8 本条款明确了自备UPS在电池逆变模式下，应确保其内部静态旁路开关可靠断开，防止电压通过旁路电路反送回输入端，防止反送电到公用电网。
5.3.9 本条款明确了应急发电车或移动储能车接入用户配电网前，应先断开用户侧与公共电网连接的所有断路器，防止反送电到停电的公共电网，具备条件宜设计电气闭锁实现此功能。
5.3.10 本条款明确了该电压等级的自备应急电源应遵循5.2.10。
5.3.11 本条款明确了对于利用站内储能或具备车辆到电网（V2G）功能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并网点应设计机械联锁或可靠的电气闭锁装置，离网供电模式应在并网点彻底断开后方可启动，防止反送电到公用电网。
5.3.12 本条款明确了非并网运行的自备发电机组等自备应急电源装置应有可靠闭锁措施保证与供电电网隔离，不应擅自并入电网，防止反送电到公用电网。
6　设备选型要求
6.1 本条款明确了设备选型和配置应考虑智能化发展需求，提升状态感知能力、信息处理水平和应用灵活程度。
6.2 本条款明确了相关设备应满足标准化设计要求，并通过入网检测。
6.3 本条款明确了具有机械联锁功能的断路器的机械联锁必须直接作用于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内部。当其中一台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另一台断路器的合闸按钮/手柄应无法按下或按下无效，从物理上杜绝合闸动作；联锁机构应能承受正常操作力3倍以上的机械应力而不变形、不失效，防止因操作人员用力过猛导致联锁损坏而发生误并列。
6.4 本条款明确了断路器本体应配备辅助触点，利用辅助常闭触点串入对方断路器的电动合闸回路，形成“机械+电气”闭锁。
6.5 本条款明确了必须选用断路器原厂认证的、与本体型号完全匹配的机械联锁附件，以确保机械寿命与断路器本体一致，通常要求机械寿命≥10,000次。
6.6 本条款明确了当电网电压/频率恢复正常后，逆变器不应立即并网，应具备可设定的延时启动功能，避免在电网不稳定时反复冲击。
6.7 本条款明确了变流器必须符合GB/T 34120-2023中的储能变流器相关要求。
6.8 本条款明确了防孤岛保护装置应符合NB/T 11054-2023中4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
6.9 本条款明确了单刀双投隔离开关应符合GB/T 14048.3-2017《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GB/T 1985-2023《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要求。
7　智能化要求
7.1 本条款明确了有条件的地区可在调度自动化主站或安全风险管控平台增加防止反送电相关的监测和预警功能，可集成反送电风险预警监控、线路图可视化等功能。
7.2 本条款明确了具备条件的配电网及用户可采用智能接地线，将接地状态上传至调度自动化主站或安全风险管控平台。
7.3 本条款明确了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及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应具备“可观、可测、可调、可控”能力。对于存量具备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应当根据产权分界点，加大投资建设改造力度，提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实现“可观、可测、可调、可控”。
7.4 本条款明确了防孤岛保护应与配电自动化深度协同，共享电网状态数据、匹配动作时序，实时响应故障工况，精准联动开关设备。
7.5 本条款明确了有条件的地区采用智能接地线时，恢复送电前，若有漏拆除的智能接地线，调度或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宜告警提醒电力调度人员。
8　通信要求
8.1 本条款明确了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反送电风险源远动信息应采用光纤通信方式。 
8.2 本条款明确了10kV电压等级并网的反送电风险源远动信息应采用调度数据专网或5G虚拟专网通信方式接入相应的调度自动化主站;如公共连接点已具备光纤专网通信通道，或所在区域已覆盖无线专网时，优先采用光纤专网或无线专网方式。
8.3 本条款明确了400V及以下电压等级并网的反送电风险源可采用载波通信、以太网、RS485等有线通信，或无线通信或4G/5G专网技术，并支持远程监控和控制功能。
8.4 本条款明确了无线通信包括无线公网和无线专网方式。无线公网宜采用专线接入点(APN)/虚拟专用网络(VPN)、认证加密等接入方式；无线专网应采用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授权的无线频率进行组网，并采取双向鉴权认证、安全性激活等安全措施。有线通信应符合相关接口标准，具备抗干扰、防窃听能力。
8.5 本条款明确了智能接地线可采用光纤、以太网等有线通信方式，或无线通信方式，确保接地状态信息实时、可靠上传。
8.6 本条款明确了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的逆变器或变流器应具备远程通信接口，可接受调度主站的急停指令，实现远程停机功能，同时应该兼容以太网接口等有线通信接口。
8.7 本条款明确了逆变器、变流器必须配置标准通信接口如（RS485、以太网），支持IEC 61850和Modbus等标准规约。
9　调度要求
9.1 本条款明确了省、地、县调应按照层级管理职责，明确配电网反送电风险源的调度管理权限和流程。
9.2 本条款明确了停电检修作业前，调度机构应向作业单位提供作业地段相关的反送电风险源信息，包括新能源电站、储能装置等的并网状态等。
9.3 本条款明确了检修作业期间，调度机构应实时监控相关反送电风险源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作业单位和风险源用户采取措施。
9.4 本条款明确了反送电风险源恢复并网时，应向调度机构提出申请，经调度许可后，按照规定流程执行并网操作。
10　施工与检修作业技术要求
10.1 本条款明确了配电网作业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电气知识等业务技能，熟练掌握反送电知识与技能。
10.2 本条款明确了配电网停电作业时，电网运维检修人员应采取的技术措施。
10.3 本条款明确了配电网停电作业时，用户应采取的技术措施。
10.4 本条款明确了作业前，应开展反送电风险源辨识，核实风险源位置、类型、接入方式及运行状态。
10.5 本条款明确了有条件的地区可利用营销系统、电能量采集系统的反向潮流等历史数据辨识出停电检修作业地段所涉及的所有反送电风险源，宜加强对临时接入的反送电风险源的在线实时监测和智能化辨识。
10.6 本条款明确了工作票签发人或工作负责人有必要现场勘察的配电检修(施工)作业和用户工程、设备上的工作，应根据工作任务组织现场勘察，并填写现场勘察记录。
10.7 本条款明确了现场勘察应査看检修(施工)作业需要停电的范围、保留的带电部位、装设接地线的位置、多电源、自备电源等风险源用户、有可能反送电的设备和分支线、作业现场的条件、环境及其他影响作业的危险点，并提出针对性的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
10.8 本条款明确了基于反送电风险源辨识结果，结合调度各层级权限，应逐一制定反送电防护方案，明确停电范围、隔离点设置、验电接地要求、风险源管控措施等内容，并落实到第一种工作票。
10.9 本条款明确了作业前作业人员应被告知其作业现场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反送电风险源等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紧急处理措施。工作负责人必须向所有作业人员安全交底，明确反送电风险点、防护措施、作业范围及应急注意事项，交底记录需签字确认。
10.10 本条款明确了按电力营销相关规定，应提前通知所有相关反送电风险源用户配合停电施工检修作业。
10.11 本条款明确了作业当天应要求并确认所有反送电风险源用户断开与公共电网连接的断路器、隔离开关、验电、装设地线等，落实内部闭锁措施，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或“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调度方可许可施工检修停电作业。
10.12 本条款明确了进行10kV及以下配电网停电检修作业时，电网管理单位停电检修，应明确告知分布式电源用户停送电时间。由电网管理单位操作的设备，应告知分布式电源用户。以空气开关等无明显断开点的设备作为停电隔离点时应采取加锁、悬挂标示牌等措施防止误送电。
10.13 本条款明确了进行35kV检修作业时，应考虑其与10kV电网在网架结构、设备挂接方面的差异性。35kV主要承担输电功能，其反送电风险源来自变电站母线、相邻线路与同塔双回线感应电压。35kV相比于10kV要额外断开危及线路停电作业,且不能采取措施的交叉跨越、平行和同杆塔线路的断路器、隔离开关和熔断器。
10.14 在线路上装设接地线前,应在接地部位验明线路确无电压。对同杆塔架设的多层、同一横担多回线路验电时,应先验低压、后验高压，先验下层、后验上层,先验近侧、后验远侧。
10.15 本条款明确了作业前应检查反送电防护设备(如接地装置、闭锁装置、防孤岛保护装置等)的完好性和可靠性，确保其满足作业要求。
10.16 本条款明确了接地导体(线)与电气装置的连接，可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螺栓连接时的允许温度为250℃连接处接地导体(线)应适当加大截面，且应设置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接地导体(线)与接地极的连接应牢固，且应有良好的导电性能，并应采用放热焊接､压接器､夹具或其他机械连接器连接。
10.17 本条款明确了成套接地线应由有透明护套的多股软铜线和专用线夹组成。接地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应满足装设地点短路电流的要求。如果作业地段的短路电流较大，必须经过严格的短路热稳定计算，选用更粗截面的接地线，防止在发生反送电或误合闸时接地线被瞬间熔断。
10.18 本条款明确了永久性接地装置或临时接地极，接地电阻应≤10Ω。
10.19 本条款明确了涉及微电网的检修作业，应要求微电网退出并网运行模式，切换至孤网运行或停机状态，落实与公共电网的闭锁措施，防止微电网向作业地段反送电。
10.20 本条款明确了停电操作应遵循“先断负荷侧、后断电源侧”的顺序；执行断开开关操作后应现场确认开关断开，避免依赖远程信号误判。
10.21 本条款明确了应急发电车、移动储能车在检修作业期间严禁接入停电作业的相关配电网；若确需应急供电，必须与公共电网断开并实现可靠闭锁，严格执行“先断后通”原则，且接入点不得影响作业地段安全。
10.22 本条款明确了验电操作应遵循“先试后验、全点位覆盖”原则：验电前先在带电设备上试验验电器完好；在作业地段两端、分支线接口、用户产权分界点、变压器高低压侧等所有可能来电的点位验电；高压验电需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靴，低压验电需同时验相线和零线。
10.23 本条款明确了配电网停电施工检修时，应将所有可能反送电至工作地段及工作地段内可能来电的反送电风险源全部断开。当验明确已无电压后，应立即将作业的线路、设备接地并三相短路，工作地段各端和工作地段内有可能反送电的各分支线都应接地。
10.24 本条款明确了接地线装设应遵循“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的顺序，拆除时顺序相反；接地线应与接地极可靠连接，接地电阻应≤10Ω；低压配电网接地线应同时连接相线和零线。检修人员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接地装置并进行接地操作，严禁使用不合格或破损的接地装置，严禁将接地线接在不牢固的导体或非金属构件上。
10.25 本条款明确了施工检修期间，应在断开的反送电风险源用户产权分界点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把手处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示牌；作业区域设置隔离围栏，悬挂“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对无法加锁的开关设备，应派专人现场监护。
10.26 本条款明确了对于采用V2G技术的充电站，检修作业期间应禁止其通过电动汽车向电网反送电，通过机械联锁或电气闭锁确保公共连接点进线开关断开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
10.27 本条款明确了自备电源用户检修作业时，其自备电源与公共电网的机械联锁和电气闭锁装置应处于有效状态，确保两路电源不能同时合闸。
10.28 本条款明确了送电前拆除接地线时应遵循“先拆导体端，后拆接地端”的原则，按顺序拆除所有接地线，并记录拆除情况。
[bookmark: _GoBack]10.29 本条款明确了送电前应逐一检查并撤除“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标示牌及闭锁措施，通知相关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可恢复正常供电连接。
10.30 本条款明确了施工检修作业完毕后，应清理作业现场，核查作业地段内的设备状态，确认无遗留安全隐患。配电网恢复送电前，应进行详细检查，确认接地装置已撤除且设备状态符合送电标准。

11　反送电紧急处置技术原则
11.1 本条款明确了作业人员发现反送电迹象，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撤离至安全区域，严禁触碰任何设备或接地线。若发生人员触电，参照6.5进行紧急处理。之后现场负责人清点人员，确认无被困或遗漏后，设置警戒区（用警示带隔离），派专人看守，禁止无关人员靠近。
11.2 本条款明确了若通过智能化装置监测到作业现场存在反送电告警，在具备可控能力且电网企业有调度操作权限时，应立即远程或就地断开反送电风险源公共连接点的断路器；若不具备上述可控条件或操作权限，则须立即通知反送电用户，由其负责断开相应公共连接点的断路器，并做安全措施。
11.3 本条款明确了若现场发生反送电，无法确认反送电风险源用户及位置，现场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向调度、运维、安监部门报告，内容包括：作业区域、反送电位置、人员状态。电力调度部门通知相关运维、营销部门开展核查并采取措施。

[bookmark: _Toc513731114]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T 1985-2023《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等同采用IEC 62271-102:2022《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102: Alternating current disconnectors and earthing switches》，GB/T 39572.1-2020《并网双向电力变流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等同采用IEC 62909-1:2017《Bi-directional grid-connected power converters—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GB/T 3859.1-2013《半导体变流器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第1-1部分：基本要求规范》修改采用IEC 60146-1-1:2009《Semiconductor converters-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line commutated converters-Part 1-1：Specification of basic requirements》，GB/T 3906-2020《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修改采用IEC 62271-200:2011《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200：AC metal-enclosed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for rated voltages above 1kV and up to and including 52kV》，GB/T 7260.1-2023《不间断电源系统（UPS）第1部分：安全要求》等同采用IEC 62040-1:2022《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Part 1：Safety requirements》，GB/T 11022-2020《高压交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修改采用IEC 62271-1:2017《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1：Common specifications for alternating current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GB/T 14048.3-2017《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等同采用IEC 60947-3：2015《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3：Switches, disconnectors，switch-disconnectors and fuse-combination units》，GB/T 14048.14-2019《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5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具有机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等同采用IEC 60947-5-5:2016《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5-5：Control circuit devices and switching elements-Electrical emergency stop device with mechanical latching function》，GB/T 14048.5-2017《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1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修改采用IEC 60947-5-1:2016《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Part 5-1：Control circuit devices and switching elements-Electromechanical control circui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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